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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 

94.01.20 9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94.03.08 第 2378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94.11.10 9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 94.12.13 第 24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1.06.14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1.07.03 第 2721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1.09.20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1.10.16 第 273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4.06.11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4.06.30 第 2865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6.11.23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7.01.16 第 2980次行政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（下稱本校）生命科學院（下稱本院）為確保師資之卓越，

並使所聘師資專長領域能符合發展之需要，以利邁向世界一流大學之目

標，特訂定本準則。 

第二條 各系所應就其本單位可能之師資缺額、師資來源、擬聘用時間及擬聘用師

資專長領域等擬妥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送院備查，並定期檢討。 

經同意備查之師資聘用計畫如須修正，應向本院提出具體說明。 

各系所為開授及支援全校服務性課程及大學部實驗課程之特殊需求，得

聘任本院具博士學位之助教擔任講師。但全院聘任該講師之總名額，以三

名為限。 

第三條 各系所為新聘專任教師，應設置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」，以辦理教師甄

選事宜。 

第四條 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」由聘任單位推派及本院院長指派之副教授以上教

師五至七名為委員組成，其中聘任單位推派之委員人數應較院長指派委

員至少多一名。但聘任單位副教授以上教師人數不足時，院長指派委員人

數者，不在此限。 

院長指派之委員得為聘任單位內或外之教師，但均應具有本校教師評鑑

準則所定因學術成果而得免辦評鑑之條件。 

第五條 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」原則上應於擬新聘專任教師起聘日半年以前，將

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送請本院核可後公開刊登於國內、外知名而合適之

報紙、雜誌或網站上，系所於刊登廣告時，應告知本準則第六條之內容，

並由系所於收件後，將應徵資料轉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」進行教師甄選。 

公開徵才期間至少應達二個月。但惟如有特殊事例，經「新聘教師甄選委

員會」認定，並報經院長核可者，不在此限。 



【107.01.16發布】 

2 

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」宜於應徵人員達三人以上時，始進行甄選程序。

若有應徵人數未達三人以上之特殊情況時，經教務長、校教評會主席核可

後，始可進行甄選程序。 

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」於完成甄選後將推薦人選向該單位教師評審委

員會推薦。如有均不推薦者，應敘明理由送院備查。 

第六條 本院研究所聘任（主聘）之支薪專任教師，均應在本院生命科學系或生化

科技學系擔任合聘教師，有參與大學部及本院對外課程（如普通生物學、

普通動物學、普通植物學、植物生理學、動物生理學、生物化學、教育學

程課程及通識課程等）授課之義務。生命科學系或生化科技學系聘任（主

聘）之支薪專任教師，應在本院所屬研究所擔任合聘教師，參與研究所授

課及研究生論文指導。合聘教師之升等與評鑑均由主聘單位執行，其他權

利義務由主聘與合聘系所另行商定。 

第七條 候選人如其最高學歷為本校授予，且離校後未在本校以外機關（構）學校

從事與教學、研究相關之工作二年（以起聘日期為準）以上，應不列入為

候選人，惟具有特殊專長或優異表現且經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」認定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前項工作年資，以專任為原則，兼任教師年資，折半計算。 

第八條 各聘任單位應依本準則之規定，訂定其「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」，

並送院核備。 

第九條 本準則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